
法規名稱：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

修正日期：民國 78 年 12 月 15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78年 12月 15日交通部（78）交路發字第 7841號令、內政部（78）台內

警字第 74582號令會銜修正發布

   第一章  總則

  本規則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九十二條規定訂定之。

  標誌、標線、號誌之設置目的，在於提供車輛駕駛人及行人有關道路路況之警告、禁制、

  指示等資訊，以便利行旅及促進交通安全。

  標誌、標線及號誌之定義如左：

  一、標誌：以規定之符號、圖案或簡明文字繪於一定形狀之標牌上，安裝於固定或可移動

      之支撐物體，設置於適當之地點，用以預告或管制前方路況，促使車輛駕駛人與行人

      注意、遵守之交通管制設施。

  二、標線：以規定之線條、圖形、標字或其他導向裝置，劃設於路面或其他設施上，用以

      管制道路上車輛駕駛人與行人行止之交通管設施。

  三、號誌：以規定之時間上交互更迭之光色訊號，設置於交岔路口或其他特殊地點，用以

      將道路通行權指定給車輛駕駛人與行人，管制其行止及轉向之交通管制設施。

  標誌、標線、號誌之設置、養護及號誌之運轉，由主管機關依其管轄辦理之。

  鐵路平交道標誌及閃光號誌，由鐵路機構設置；道路上之鐵路平交道警告標誌，由管轄之

  主管機關設置。

  施工地段之標誌、標線、號誌經主管機關同意後，由施工單位設置。

  車輛故障標誌、由車輛駕駛人設置。

  本規則所稱主管機關，指公路主管機關、市區道路主管機關及警察機關。



  道路於開放通行之前，應將必要之標誌、標線、號誌，號誌設置妥當。

  道路與交通狀況有變更時，應增設必要之標誌、標線、號誌，並將不必要之標誌、標線、

  號誌同時清除。

  標誌、標線、號誌應經常維護，保持清晰完整及有效性能。

  標誌、標線、號誌遭受損毀時，應由主管機關及時修復，並責令行為人償還修復費用。

  遮擋標誌、標線、號誌之物體及影響標誌、標線、號誌效能之廣告物等，均應由主管機關

  或各該物體之主管機關予以改正或取締。

  標誌、標線、號誌所用顏色，依臺灣區塗料公會民國七十六年審定之劃一編號為準。除黑

  色及白色外，其餘各種顏色標準規定如左：

  一、紅色：色樣第二五號

  二、藍色：色樣第四七號

  三、黃色：色樣第十八號

  四、綠色：色樣第六號

  五、橙色：色樣第六四號

  六、棕色：色樣第五一號

  反光材料顏色標準則依中央標準局中國國家標準 CNS 4345之規定

   第二章  標誌

      第一節  通則

  標誌之分類及其作用如左：

  一、警告標誌：用以促使車輛駕駛人及行人瞭解道路上之特殊狀況、提高警覺，並準備防

      範應變之措施。



  二、禁制標誌：用以表示道路上之遵行、禁止、限制等特殊規定，告示車輛駕駛人及行人

      嚴格遵守。

  三、指示標誌：用以指示路線、方向、里程、地名及公共設施等，以利車輛駕駛人及行人

      易於識別。

  四、輔助標誌：除前述三款標誌外，用以便利行旅及促進行車安全所設立之標誌或標牌。

  標誌之顏色使用原則如左：

  一、紅色：表示禁制或警告，用於禁制或一般告警告標誌之邊線、斜線或底色及禁制性質

      告示牌之底色。

  二、黃色：表示警告，用於安全方向導引標誌及警告性質告示牌之底色。

  三、橙色：表示施工、養護或交通受阻之警告，用於施工標誌或其他輔助標誌之底色。

  四、藍色：表示遵行或公共服務設施之指示，用於遵行標誌或公共服務設施指示標誌之底

      色或邊線及服務設施指示性質告示牌之底色。

  五、綠色：表示地名、路線、方向及里程等之行車指示，用於一般行車指示標誌及行車指

      示性質告示牌之底色。

  六、棕色：表示觀光、文化設施之指示，用於觀光地區指示標誌之底色。

  七、黑色：用於標誌之圖案或文字。

  八、白色：用於標誌之底色、圖案或文字。

  標誌之體形分為左列各種：

  一、正等邊三角形：用於一般警告標誌。

  二、菱形：用於一般施工標誌。

  三、圓形：用於一般禁制標誌及指示標誌之「省道路線編號」標誌。

  四、倒等邊三角形：用於禁制標誌之「讓路」標誌。

  五、八角形：用於禁制標誌之「停車再開」標誌。

  六、交岔形：用於禁制標誌之「鐵路平交道」標誌。



  七、方形：用於輔助標誌之「安全方向導引」標誌、禁制標誌之「車道遵行方向」、「單

      行道」及「車道專行車輛」標誌、一般指示標誌及輔助標誌之告示牌。

  八、箭頭形：用於指示標誌之「方向里程」標誌。

  九、梅花形：用於指示標誌之「國道路線編號」標誌。

  標誌牌面之大小，應以車輛駕駛人在適當距離內辦認清楚為原則。

  警告標誌及禁制標誌在一般道路上應用標準型；行車速率較高或路面寬闊之道路應用放大

  型； 行車速率較低

  或路面狹窄之道路得用縮小型；高速公路得用特大型。

  指示標誌及告示牌牌面之大小，除另有規定外，得依字數、文字大小及排列等情況定之。

  標誌得視需要加裝附牌，俾使車輛駕駛人及行人對於標誌圖案之含義易於瞭解。

  標誌之文字，橫寫者一律由左至右書寫，直寫者由上至下，由右至左書寫，並以楷書、等

  線體或中黑體為準。

  但在同一道路系統以採用同一種字體為準。

  中英文並列時，中文應置於英文之上，英文字體依標誌英文字母標準字體表之規定，如附

  錄一。

  除附牌外，中英文相關比例，英文大寫字母之高度為中文字高度之三分之二，小寫字母之

  高度為中文字高度之二分之一為原則。

  標誌以豎立於行車方向之右側為原則，特殊情況得豎立於行車方向之左側或以懸掛方式設

  置之。

  除本規則另有規定外，標誌之牌面應與行車方向成九０度角為適當。但得視實際情況酌量

  調整其水平或俯仰角度。



  懸掛式標誌，係利用陸橋或支架懸掛於車道上方，得視左列情況設置之：

  一、受空間限制無法設置豎立式標誌者。

  二、視距受限者。

  三、同向快慢車道三線以上者。

  四、車道使用繁雜之處所。

  五、標誌密集之處所。

  六、交流道密集之路段。

  七、出口匝道為多車道者。

  八、交通組成之大型車比率較高者。

  九、出口匝道在左側者。

  豎立式標誌設置位置之橫向距離，以標誌牌面內緣與路面邊緣或緣石之邊緣相距五０公分

  至二公尺為限，必要時得酌予變更。但標誌牌之任何部分不得侵入路面上空。

  豎立式標誌設置之高度，以標誌牌下緣距離路面邊緣或邊溝之頂點一公尺二０公分至二公

  尺一０公分為限，其牌面不得妨礙行人交通。

  懸掛式標誌之垂直淨空，一般道路不得少於四公尺六０公分，高速公路不得少於四公尺九

  ０公分。其支柱或支架與路肩邊緣相距不得少於六０公分。設於路中交通島者，在不影響

  安全原則下得酌予變更。

  同一路線之標誌，其橫向距離及高度應力求一致。

  標誌除另有規定外，得視需要安裝反光或照明設備。但反光設備不得影響標誌原圖案之形

  狀及顏色。

  照明設備一律用白色燈光，安裝於標誌牌之內部或上方或其他適當之位置。

  標誌牌及附牌均應以支柱、支架或利用其他物體固定之支柱或支架應採用堅固耐用之材料

  。



  支柱或支架之柱腳表面應漆黑白相間之線條或銀白顏色，條寬二０公分，由下而上至標牌

  下緣為止，最高距地面一八０公分。

  標誌設於易被撞或影響交通之處者，其支柱或支架應漆黑黃相間之線條，條寬二０公分，

  由下而上至標牌下緣為止，最高距地面一八０公分。

  標誌之有效範圍、限制、遵行時間、加設附牌或附加英文說明，除本規則已有規定外，由

  主管機關視實際情況定之。

      第二節  警告標誌

  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應設置警告標誌。

  一、急彎路段。

  二、險坡路段。

  三、交岔路口。

  四、道路施工路段。

  五、鐵路平交道附近。

  六、臨時突發危險情況路段。

  七、其他路況特殊路段。

  警告標誌之設計，依左列規定：

  一、體形：正等邊三角形。

  二、顏色：白底、紅邊、黑色圖案。但「注意號誌」標誌之圖案為紅、黃、綠、黑四色。

  三、大小尺寸

      標準型：邊長九０公分，邊寬七公分。

      放大型：邊長一二０公分，邊寬九公分。

      縮小型：邊長六０公分，邊寬五公分。

      特大型：視實際情況定之。



  四、警告標誌設置位置與警告標的物起點之距離，應配合行車速率，自四五公尺至二００

      公尺為度，如受實際情形限制，得酌予變更。但其設置位置必須明顯，並不得少於安

      全停車視距。

  彎路標誌分為右彎標誌「警１」及左彎標誌「警２」，用以促使車輛駕駛人減速慢行，低

  於左表規定之曲線半徑及視距路段應設置之。

  連續彎路標誌，用以促使車輛駕駛人減速慢行，設於路線具有反向曲線或連續轉彎，其曲

  線半徑及視距低於前條表列規定之路段。第一彎道先向右者用「警３」，第一彎道先向左

  者用「警４」。

  本標誌設於連續急彎路段，至少每隔二公里應設置一面，標誌牌下緣應設附牌說明其長度

  ，促使車輛駕駛人預知前途尚有連續急彎之里程。標準型附牌圖例如左：

  險坡標誌，用以促使車輛駕駛人小心駕駛。設於道路縱坡在百分之七以上之路段。除升坡

  用「警５」，險降坡用「警６」。

  本標誌牌下緣應設附牌，說明該險坡屬「升坡」或降坡」，其坡度及長度，標準型附牌圖

  例如左：

  狹路標誌「警７」，用以促使車輛駕駛人注意路面狹窄情況，遇有來車應予減速避讓。設

  於雙車道路面寬度縮減為六公尺以下路段起點前方。

  本標誌設於狹路綿長路段，標誌下緣應設置附牌，說明狹路長度。標準型附牌圖例如左：

  車道、路寬縮減標誌，用以促使車輛駕駛人注意前方車道或路寬將縮減之情況，設於同向

  多車道或路寬縮減路段將近處，右側縮減用「警８」，左側縮減用「警９」

  。

  行駛速率較高路段得增設本標誌於車道或路寬縮減路段之前，並應設附牌說明其距離，使



  車輛駕駛人預知前方尚有多少距離處車道或路寬將縮減。標準型附牌圖例如左：

  狹橋標誌「警１０」，用以警告車輛駕駛人不得在橋上會車。設於淨寬不足六公尺之橋樑

  。

  狹橋長度在三００公尺以上者，宜設置號誌，管制交通。已設號誌之狹橋，得免設本標誌

  。

  岔路標誌，用以促使車輛駕駛人減速慢行，注意橫向來車相交。設於交岔路口將近之處。

  其圖案視道路交岔形狀定之。圖例如左：

  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得免設本標誌：

  一、視界良好，易於察覺岔路來車動態之交岔路口。

  二、設有號誌管制之交岔路口。

  三、設有「停」、「讓」、「慢」、「注意號誌」、「地名方向」等標誌之交岔路口。

  四、相交道路交通流向互不干擾之交岔路口。

  五、相交道路任一道路之交通量每小時低於五０輛之交岔路口。

  六、市區街道行車速限低於每小時四０公里路段之交岔路口。

  匝道會車標誌，用以促使車輛駕駛人注意匝道車輛之插會。設於會合點前方之主線上。右

  側插會用「警２０」

  ，左側插會用「警２１」。

  本標誌牌下緣得設「右（左）側來車」附牌，說明其來車方向。標準型附牌圖例如左：

  分道標誌「警２２」，用以促使車輛駕駛人注意分道行駛、設於正對行車方向之障礙物或

  交通島之頂端。

  注意號誌標誌「警２３」，用以促使車輛駕駛人注意前方路段設有號誌，應依號誌指示行



  車。

  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得視需要設置本標誌：

  一、郊區道路設有號誌，其間距超過一０公里以上者。

  二、高速公路隧道前或交流道進出口設有號誌管制行車者。

  三、號誌之設置，因受地形限制或其他因素致視界不良者。

  四、因臨時交通管制或其他特殊狀況設置活動號誌者。

  圓環標誌「警２４」，用以促使車輛駕駛人注意慢行，讓內環車輛優先通行，視需要設於

  圓環將近之處。

  有柵門鐵路平交道標誌「警２５」，用以警告車輛駕駛人注意慢行或及時停車，設於車輛

  駕駛人無法直接察覺有柵門鐵路平交道將近之處。

  無柵門鐵路平交道標誌，用以警告車輛駕駛人注意慢行，提高警覺，確定平交道上無火車

  行駛時，方得通過。

  設於無柵門之鐵路平交道將近之處。

  路面設有「近鐵路平交道」標線者，得僅設「警２６」

  標誌一面、路面未設有「近鐵路平交道」標線者，應設三面，第一面標誌「警２７」設於

  距離入口處一五０至二００公尺間適當地點，第二面標誌「警２８」設於上述距離三分之

  二處附近，第三面標誌「警２９」設於上述距離三分之一處附近。

  路面顛簸標誌「警３０」，用以促使車輛駕駛人減速慢行，設於路面顛簸路段或特設跳動

  路面地段將近之處。

  路面高突標誌「警３１」，用以促使車輛駕駛人減速慢行，設於路面突然高聳路段將近之

  處。



  路面低窪標誌「警３２」，用以促使車輛駕駛人減速慢行。設於路面突然低窪路段將近之

  處。

  路滑標誌「警３３」，用以促使車輛駕駛人注意慢行。

  設於路面泥濘、冰凍等滑溜路段將近之處。

  當心行人標誌「警３４」用以促使車輛駕駛人減速慢行，注意行人。設於行人易肇事路段

  ，或設有「行人穿越道」標線將近之處。車輛駕駛人不易察覺行人穿越之道路，亦得設之

  。但在市區街道或設有號誌之處得免設置。

  當心兒童標誌「警３５」，用以促使車輛駕駛人減速慢行，注意兒童。設於小學、幼稚園

  、兒童遊樂場所及兒童眾多處所將近之處。

  當心殘障者標誌「警３６」，用以促使車輛駕駛人減速慢行，注意殘障者。設於復健醫院

  、殘障學校等殘障者經常通行處所將近之處。

  當心動物標誌「警３７」，用以促使車輛駕駛人注意慢行。設於路旁放牧地區、畜牧場所

  或野生動物保護區將近之處。

  本標誌內動物圖案得以該地區最常出現之動物擇要調整。

  當心台車標誌「警３８」，用以促使車輛駕駛人注意慢行。設於台車平交道將近之處。

  當心腳踏車標誌「警３９」，用以促使車輛駕駛人注意慢行。得設於腳踏車行駛眾多路段

  適當之處。



  當心飛機標誌「警４０」，用以促使車輛駕駛人注意飛機升降。設於飛機場附近道路與飛

  機升降方向相交之處。

  隧道標誌「警４１」，用以促使車輛駕駛人注意慢行。

  設於隧道將近之處。

  雙向道標誌「警４２」，用以促使車輛駕駛人注意會車。設於單行道連接雙向道將近之處

  。

  碼頭、堤岸標誌「警４３」，用以警告車輛駕駛人小心駕駛。設於碼頭或堤岸將近之處。

  斷崖標誌，用以促使車輛駕駛人小心駕駛，設於斷崖將近之處。右側斷崖用「警４４」，

  左側斷崖用「警４５」。

  注意落石標誌，用以促使車輛駕駛人注意落石。設於易於發生塌方或落石危及行車之路段

  將近之處。右側落石用「警４６」，左側落石用「警４７」。

  注意強風標誌「警４８」，用以促使車輛駕駛人小心駕駛。設於強風經常吹襲路段將近之

  處。

  慢行標誌「警４９」，用以促使車輛駕駛人減速慢行。

  設於道路發生特殊情況，影響行車安全路段將近之處。

  本標誌下緣得設附牌標英文或說明慢行原因。英文附牌圖例如左：

  危險標誌「警５０」，用以促使車輛駕駛人小心駕駛。

  設於危險路段將近之處。



  本標誌下緣應設附牌，說明危險原因。

      第三節  禁制標誌

  禁制標誌分為左列三種：

  一、遵行標誌：表示遵行事項。

  二、禁止標誌：表示禁止事項。

  三、限制標誌：表示限制事項。

  禁制標誌之設計，依左列規定：

  一、體形：圓形、八角形、倒等邊三角形、方形及專用於鐵路平交道之交叉形。

  二、顏色：除特殊標誌另有規定外，遵行標誌為藍底白色圖案，禁止、限制標誌為白底紅

      邊黑色圖案。

  三、大小尺寸

      標準型：圓形之直徑為六五公分，八角形之對角線為七０公分，三角形之邊長為九０

              公分。

      放大型：圓形之直徑為九０公分，八角形之對角線為九０公分，三角形之邊長為一二

              ０公分。

      縮小型：圓形之直徑為四五公分，八角形之對角線為五０公分，三角形之邊長為六０

              公分。

      特大型：視實際情況定之。

  四、圖案：標準型圓形禁止標誌之紅邊寬為一０公分，斜線寬為六公分，斜線方向自左上

      至右下經中心與垂線成四五度交角。限制標誌之紅邊寬為一０公分。

  五、禁制標誌設於距禁制事項之起點至一００公尺間適當之地點。

  停車再開標誌「遵１」，用以告示車輛駕駛人必須停車觀察，認為安全時，方得再開。設

  於安全停車視距不足之交岔道路次要道路口。



  相交道路交通流量相當者，其中任一道路行車速限在每小時六０公里以上，平均日最大小

  時進入交岔路口之交通量總和達四０００輛以上，或一年中有五次以上交通事故紀錄者，

  各路口均應設置本標誌。

  本標誌為八角形，紅底白字白色細邊，設置地點應與停止線平齊或附近之處。已設有號誌

  管制交通之處免設之。

  設置圖例如左：

  讓路標誌「遵２」，用以告示車輛駕駛人必須慢行或停車，觀察幹道行車狀況，讓幹道車

  優先通行後認為安全時，方得續行。設於視線良好交岔道路次要道路口或其他必要地點。

  本標誌為倒三角形，白底、紅邊、黑色「讓」字。設於距離路口五公尺內，已設有號誌管

  制交通之處免設之。

  設置圖例見「停車再開」標誌。

  停車檢查標誌，用以告示車輛駕駛人應停車接受檢查或繳費等手續。設於關卡將近之處。

  本標誌圖案內加註說明檢查事項：檢查站寫明停車檢查「遵３」。海關寫明關卡停車「遵

  ４」。收費站寫明停車繳費「遵５」。地磅站寫明貨車過磅「遵６」。接近鄰國邊境之各

  處得加鄰國文字附牌。

  道路遵行方向標誌，用以告示車輛駕駛人應遵行之行駛方向。設於交岔路口附近顯明之處

  。

  僅准直行用「遵７」。

  僅准右轉通行用「遵８」。

  僅准左轉通行用「遵９」。

  僅准右轉及左轉通行用「遵１０」。

  道路遵行方向僅限於指定車輛者，應將車輛之圖案繪於標誌內。車輛之圖案同第七十三條

  擇要調整。但用一標誌內車輛圖案不得超過兩個。大貨車僅准右轉通行時，圖例如左：



  車道遵行方向標誌，用以告示車輛駕駛人使用車道應行駛之方向。懸掛於該指定車道將近

  處之正前上方。

  本標誌應以一標誌面管制一車道，同方向車輛能同時看到管制各車道之所有標誌面為原則

  。

  本標誌得配合「禁止變換車道標線」、「行車方向專用車道標字」及「指向線」使用。

  車道僅准直行用「遵１１」。

  車道僅准右轉通行用「遵１２」。

  車道僅准左轉通行用「遵１３」。

  車道僅准直行及右轉通行用「遵１４」。

  車道僅准直行及左轉通行用「遵１５」。

  單行道標誌，用以告示該道路為單向行車，已進入之車輛應依標誌指示方向行車。設於單

  行道入口起點處。

  牌面與單行道平行者用「遵１６」，牌面與單行道垂直者用「遵１７」。

  本標誌設置圖例如左：

  靠右（左）行駛標誌，用以告示車輛駕駛人必需靠分向設施之右（左）側行駛，視需要設

  於分向設施之起點。

  靠右行駛用「遵１８」，靠左行駛用「遵１９」。

  本標誌得加設「靠右（左）行駛」附牌，標準誌型附牌圖例如左：

  機慢車兩段左轉標誌「遵２０」，用以告示左轉機器腳踏車或慢車駕駛人應遵照號誌指示

  ，在號誌直行時相內先行駛至右前方路口之左轉待轉區等待左轉，俟該方向號誌顯示直行

  時相後，再行續駛，以完成兩段左轉。本標誌設於實施機慢車兩段左轉路口附近顯明之處

  ，並配合劃設機慢車左轉待轉區標線。



  本標誌下緣得設「機慢車兩段左轉」附牌，標準型附牌圖例如左：

  圓環遵行方向標誌「遵２１」，用以告示車輛駕駛人駛近圓環時，應讓內環車輛優先通行

  ，左轉車輛應繞行圓環。設於道路中心線與圓環外緣相交或圓環其他顯明之處。

  行人專用標誌「遵２２」，用以告示該段道路專供行人通行，任何車輛不准進入。設於該

  路段起點顯明之處。

  其通行時間有規定者，應在附牌內說明之。

  道路專行車輛標誌，用以告示前段道路專供指定之車輛通行，不准其他車輛及行人進入。

  設於該路段起點顯明之處。

  道路指定四輪以上汽車專行用「遵２３」。

  道路指定腳踏車及機器腳踏車專行用「遵２４」。

  道路指定大客車專行用「遵２５」。

  前項車種圖案得擇要調整。但同一標誌內所用車種圖案不得超過兩個。

  車道專行車輛標誌，用以告示前段車道專供指定之車輛通行，不准其他車輛及行人進入。

  懸掛於應進入該車道將近處之正前上方。

  車道指定四輪以上汽車專行用「遵２６」。

  車道指定腳踏車及機器腳踏車專行用「遵２７」。

  車道指定大客車專行用「遵２８」。

  前項車種圖案得擇要調整。但同一標誌內所用車種圖案不得超過兩個。

  輪胎加鏈標誌「遵２９」，用以告示車輛駕駛人必須裝置防滑輪胎或輪胎加鏈，於車輛通

  過凍滑路段後應即將鏈卸除。設於距離該凍滑路段起點一００公尺附近路幅較寬之處。



  按鳴喇叭標誌「遵３０」，用以告示車輛駕駛人必須按鳴喇叭，以提醒對向車輛駕駛人注

  意，並減速慢行。得設於曲線半徑及視距低於第二十四條規定之彎道路段及上坡道頂端視

  距不良之路段。

  鐵路平交道標誌，用以告示車輛駕駛人及行人必須暫停、看、聽，確認安全時方得通過。

  穿越電化鐵路平交道時，應注意上方之高壓電線。

  單線鐵路平交道用「遵３１」。

  雙線以上鐵路平交道用「遵３２」。

  單線電化鐵路平交道用「遵３３」。

  雙線以上電化鐵路平交道用「遵３４」。

  「停看聽」為白底紅字黑色邊線，交叉形為白底紅色邊線，電化鐵路符號為白底黑色圖案

  黑色邊線。

  本標誌設於距離近端外側軌條三至五公尺之處。圖例如左：

  禁止進入標誌「禁１」，用以告示任何車輛不准進入。

  設於禁止車輛進入路段入口顯明之處。

  指定某種車輛禁止進入標誌，圖例如左：

  禁止汽車進入用「禁２」

  禁止機器腳踏車進入用「禁３」。

  禁止大貨車及聯結車進入用「禁４」。

  禁止聯結車進入用「禁５」。

  禁止汽車及機器腳踏車進入用「禁６」。

  禁止空計程車進入用「禁７」。

  禁止板車進入用「禁８」。

  禁止三輪車進入用「禁９」。

  禁止腳踏車進入用「禁１０」。



  禁止馬達三輪車進入用「禁１１」。

  禁止獸力車進入用「禁１２」。

  禁止三輪車及獸力車進入用「禁１３」。

  禁止三輪車及板車進入用「禁１４」。

  禁止汽車、機器腳踏車及獸力車進入用「禁１５」。

  前項圖案得擇要調整。但同一標誌內所用圖案不得超過三個。其禁止進入時間有規定者，

  應在附牌內說明之。

  禁止方向標誌，用以告示車輛駕駛人禁行之方向。禁止右轉用「禁１６」、禁止左轉用「

  禁１７」。設於禁止各種車輛右轉或左轉道路入口附近顯明之處。有時間規定者，應在附

  牌內說明之。

  禁行方向僅限於指定車輛者，應將車輛之圖案繪於標誌內。禁止大貨車左轉及禁止大客車

  左轉，圖例如左：

  禁止迴車標誌「禁１８」，用以告示車輛駕駛人在前段道路行車，不准迴車。設於禁止迴

  車之地點。已設有禁止左轉標誌或標劃分向限制線、禁止超車線之路段，得免設之。

  禁止超車標誌「禁１９」，用以告示車輛駕駛人禁止超車。設於超車視距不足及其他禁止

  超車路段之起點。已設有禁止超車線或分向限制線者，得免設之。

  禁止行人通行標誌「禁２０」，用以告示行人禁止通行。設於禁止行人通行路段之起點。

  禁止停車標誌「禁２１」，用以告示不得停放車輛。但臨時停車不受限制。設於禁停路段

  。已設有禁止停車標線者，得免設之。

  本標誌僅用標準型一種，並需加設附牌。附牌為白底黑字及黑色細邊，上半部說明禁停時

  間，下半部說明禁停範圍或以箭頭指示禁停路段。設於起點者，箭頭向左：



  設於終點者，箭頭向右；禁停路段過長者，中間得增設一面，箭頭為雙向。圖例如左：

  本標誌設置圖例如左：

  禁止臨時停車標誌「禁２２」，用以告示不得臨時停車，其限制條件得以附牌說明之。設

  於禁止臨時停車路段。已設有禁止臨時停車線者，得免設之。

  本標誌為藍底、紅邊、紅色交叉形圖案。

  禁止會車標誌「禁２３」，用以告示車輛駕駛人應讓已進入前方路段之來車優先通過，禁

  止中途交會。設於路幅狹窄行車交會危險路段將近之處。已設有號誌管制交通者，免設之

  。

  本標誌得視道路狀況規定其禁制事項，並以附牌說明之。圖例如左：

  車輛總重限制標誌「限１」，用以告示道路、橋涵所能承載之重量限制，超限之車輛不准

  通行。設於限重路段將近之處，並須考慮超限車輛能在該處繞道行駛或迴車。

  本標誌圖案為假定數字，其限制之總重由主管機關定之。

  車輛寬度限制標誌「限２」，用以告示道路情況特殊，車輛寬度應受限制，超限之車輛不

  准通行。設於限寬路段將近之處，並須考慮超限車輛能在該處繞道行駛或迴車。

  本標誌圖案為假定數字，其限制之寬度由主管機關定之。

  車輛高度限制標誌「限３」，用以告示車輛駕駛人通過前方道路結構物之高度限制，超限

  之車輛不准通行。設於結構物垂直淨高小於公路或市區道路設計標準地點將近之處，並須

  考慮超限車輛能在該處繞道行駛或迴車。

  本標誌圖案為假定數字，其限制之高度由主管機關定之。

  車輛長度限制標誌「限４」，用以告示車輛駕駛人通過前方道路結構物之車輛長度限制，



  超限之車輛不准通行。設於限長地點將近之處，並須考慮超限車輛能在該處繞道行駛或迴

  車。

  本標誌圖案為假定數字，其限制之長度由主管機關定之。

  最高速限標誌「限５」，用以告示車輛駕駛人前方道路最高行車時速之限制，不得超速。

  設於限速路段之起點。里程漫長之路段，其中途得視需要增設之。

  本標誌圖案為假定數字，其限制之時速由主管機關參照路線設計、道路狀況、交通量、肇

  事資料及其他因素定之。規定行車速率限制每小時之公里數，應為五之倍數。設置圖例如

  左：

  最低速限標誌「限６」，用以告示車輛駕駛人前方道路最低時速之限制。設於限速路段之

  起點。里程漫長之路段，其中途得視實際需要增設之。

  本標誌應與最高速限標誌配合設置懸掛於同一標誌桿上，而不單獨設置；其裝置方式，豎

  立式應為最高速限標誌居上，最低速限標誌居下；門架式或懸臂式應為最高速限標誌居左

  ，最低速限標誌居右。本標誌為藍底白字白邊。

  本標誌圖案為假定數字，其限制之時速由主管機關參照路線設計，道路狀況、交通量、肇

  事資料及其他因素定之。規定行車速率限制每小時之公里數，應為五之倍數。

      第四節  指示標誌

  指示標誌視需要設置，其設計依左列規定：

  一、體形：梅花形、方形、圓形、箭頭形等。

  二、大小尺寸：除規定之標準型外，必要時得隨文字之大小及字數酌量增減之。

  三、顏色：圖案及設置位置依本節各條之規定。

  國道路線編號標誌「指１」，用以指示國道路線之編號，其編號由國道主管機關定之。設

  於已編號之國道路線上，圖例如左：



  本標誌為梅花形白底綠邊黑色阿拉伯數字。梅花形圖案製作如左：

  省道路線編號標誌「指２」，用以指示省道路線之編號，其編號由省道主管機關定之。設

  於已編號之省道路線及其與各級道路之交岔路口上。以每隔六公里設置一面為原則，設有

  地名方向指示標誌或方向里程標誌之處，已指示本標誌圖者，得免設之。

  本標誌為圓形白底黑邊黑色阿拉伯數字。圖例如左：

  縣、鄉道路線編號標誌，用以指示縣、鄉道路線之編號，設於已編號之縣、鄉道路線及其

  與各級道路之交岔路口上。其設置位置與省道路線編號標誌同。

  縣道路線編號標誌「指３」，為方形白底黑邊黑色阿拉伯數字，鄉道路線編號標誌「指４

  」，為長方形白底黑邊黑色阿拉伯數字及文字。圖例如左：

  省（市）界標誌「指 5」，用以指示行車路線經過省（市

  ）交界之處。設於省（市）交界點或適當處所，標誌所指之省（市）名為行車即將進入之

  境界。

  本標誌為白底黑字黑色邊線。圖例如左：

  縣（市）界標誌「指６」，用以指示行車路線經過縣（市）交界之處。其設置位置與省（

  市）界標誌同。

  本標誌為白底黑字黑色邊線。圖例如左：

  路線方位指示標誌，用以指示車輛駕駛人在已編號公路上行駛之方位。

  本標誌為白底黑字黑色邊線，指向東行用「指７」，指向南行用「指８」，指向西行用「

  指９」，指向北行用「指１０」。

  本標誌為路線編號標誌之附屬標誌，得視需要設置於路線中段或交岔路口附近。其排例方

  式應為路線方位指示標誌居上，路線編號標誌居下。設置圖例如左：



  行車方向指示標誌，用以指示行車方向之路線方位及編號。

  本標誌為白底黑色箭頭黑色邊線。直行方向用「指１１」，左右轉方向用「指１２」，右

  轉方向用「指１３」

  或「指１４」，左轉方向用「指１５」或「指１６」，直行後右轉用「指１７」或「指１

  ８」，直行後左轉用「指１９」或「指２０」。

  本標誌為路線編號標誌之附屬標誌，設於交岔路口附近，其指向應依實際方向標示之。設

  置圖例如左：

  地名標誌「指２１」，用以指示行車即將到達之地點。

  設於到達地點前一００公尺至一五０公尺之間。圖例如左：

  本標誌為綠底白字白色邊線。所指地名為觀光地區者，為棕底白字白色邊線。高山地區得

  加裝標高附牌，圖例如左：

  地名方向指示標誌「指２２」，用以指示行車路線可通往之地點、方向、里程及公路之路

  線編號。

  本標誌為綠底白字白色圖案白色邊線，路線編號之圖案及顏色與各級公路編號標誌一致。

  圖例如左：

  本標誌設於重要路段交岔口前端顯明之處，或高速公路交流道任二匝道交岔口三角頂端或

  附近適當地點。

  本標誌設置可視牌面設計之不同，配合道路狀況，使用豎立或縣掛式安裝；亦得視需要將

  牌面分開懸掛於交岔路口將近處各相關車道之正上方。設置圖例如左：

  地名里程標誌「指２３」，用以指示通往之地點及里程。設於沿途適當之處。圖例如左：

  本標誌為綠底白字白色邊線，通往地點地名至多為三處，依近遠次序自上向下排列於牌面

  上，其公里數以整數計。但所指地名為觀光地區者，得以一面棕底白字白色邊線之標牌單



  獨設置或附裝於原標誌下，圖例如左：

  方向里程標誌「指２４」，用以指示行車路線通往地點之方向及里程。設於交岔路口顯明

  之處，牌面與行車路線平行，箭頭指向通往之地點。圖例如左：

  本標誌為綠底白字白色邊線，所指地名為觀光地區者為棕底白字白色邊線，標牌為箭頭形

  ，近箭頭一端以阿拉伯數字表明該標誌與所指地點之里程，其公里數以整數計。但免註「

  公里」兩字。

  本標誌並得視需要加繪路線編號於地名之後，路線編號之圖案及顏色與各級公路編號標誌

  一致。圖例如左：

  路名標誌「指２５」，用以指示相交道路之名稱。設於相交之路口。若道路設有中央分向

  島，則設於中央分向島上；若道路未設中央分向島，則設於交岔路口右側近方為原則。全

  線設置位置應力求一致。

  本標誌為綠底白字白色邊線，牌面大小得視文字字數及排列情況調整之。圖例如左：

  本標誌得視需要加註英文於標誌牌面上，圖例如左：

  本標誌設置圖例如左：

  爬坡道預告標誌「指２６」，用以指示前方最右側車道為慢速車爬坡之專用車道。設於距

  離爬坡道起點一五０公尺之處。

  本標誌為白底黑字黑色邊線。

  慢速車靠右標誌「指２７」，用以指示行車速率低於最低速限之車輛應即時駛入最右側之

  爬坡專用車道。設於該爬坡專用車道之起點將近之處。

  本標誌為白底黑字黑色邊線。

  大型車靠右標誌「指２８」，用以指示大型車應行駛右側車道，避免佔用內側車道，或應



  靠右駛入收費車道。

  本標誌如設於指示駛入收費車道時，設於距離進入該收費站區之車道漸變段起點約一００

  公尺處。

  本標誌為白底黑字黑色邊線。

  車道指示標誌「指２９」，用以指示通達地點應行駛之車道。懸掛於應進入該車道將近處

  之正前上方。圖例如左：

  其他圖例如左：

  本標誌為綠底白字白色箭頭及白色邊線，箭頭應向下分別正對各該車道之中央。

  高速公路指引標誌「指３０」，用以指引一般道路上之車輛駛往高速公路交流道。設於需

  要引導車輛往高速公路之適當交岔路口或地點。

  本標誌為綠底白字白色箭頭及白色邊線，並得加繪高速公路路線編號圖案，其指向行箭頭

  之位置及方向依道路實際方向標示之，以懸掛式設置。圖例如左：

  高速公路出口預告標誌，用以指示前方交流道出口通往之地點及路線。告示車輛駕駛人應

  依標誌之指示循序進入右線車道及減速車道駛出高速公路。

  本標誌為綠底白字白色箭頭及白色邊線，路線編號之圖案及顏色須與各級公路編號標誌一

  致，地名以連絡道路兩側之重要城鎮定之，專用交流道得以專用機構名稱定之。「指３１

  」標誌，設於交流道出口前方二公里處，「指３２」設於交流道出口前方一公里處，「指

  ３３」

  標誌，設於出口減速車道起點至鼻端間之適當處。圖例如左：

  因受限制致無法依序設置「指３１」、「指３２」、「指３３」等三出口預告標誌，除「

  指３３」為必要設置，得僅於出口前一公里處設置「指３２」標誌一面。

  本標誌設置圖例如左：



  高速公路出口處數標誌「指３４」，用以指示前方通往同一地點有兩處以上之出口。設於

  第一處出口之第一道出口預告標誌前方約一公里處。圖例如左：

  本標誌為綠底白字白色邊線，依前條圖例設置之。

  高速公路出口處街名里程標誌「指３５」，用於交流道密集之都會地區，因出口預告標誌

  不能依規定設置時，以本標誌指示前方數個出口連接之街名及里程。設於通往同一市區第

  一道出口預告標誌前方約五００公尺處。

  圖例如左：

  本標誌為綠底白字白色邊線，配合高速公路出口處數標誌設置之。

  高速公路出口編號標誌「指３６」，用以指示出口匝道之編號，以出口匝道口最近之整樁

  里程牌之里程數為出口編號標誌之號碼。圖例如左：

  本標誌為綠底白字白色邊線，為出口預告標誌及出口標誌之附屬標誌，得視需要設置於高

  速公路出口將近之處，其裝置方式如左：

  高速公路出口標誌「指３７」，用以指示出口匝道之方向及出口之位置。設於交流道出口

  匝道與主線間之三角頂端上。

  本標誌為綠底白字白色箭頭及白色邊線。

  本標誌得視需要增設出口編號附牌。圖例如左：

  高速公路服務區預告標誌「指３８」，用以指示前有服務區及其距離里程。分別設於距離

  服務區進口二公里及一公里處。圖例如左：

  本標誌為藍底白字白色圖案及白色邊線，並應註明服務區名稱。

  高速公路服務區進口方向標誌「指３９」，用以指示服務區進口匝道之位置及方向。設於

  服務區進口匝道起點。圖例如左：



  本標誌為藍底白字白色圖案及白色邊線，並應註明服務區名稱。

  公路休息站預告標誌「指４０」，用以指示前有休息站及其里程。分別設於距離休息站進

  口二公里及一公里處。圖例如左：

  本標誌為藍底白字白色邊線，並應註明休息站名稱。

  公路休息站進口方向標誌「指４１」，用以指示休息站進口之位置及方向。設於休息站進

  口顯明之處。圖例如左：

  本標誌為藍底白字白色箭頭及白色邊線，並應註明休息站名稱。

  公路收費站預告標誌「指４２」，用以指示前有收費站及其距離，告示車輛駕駛人應準備

  減速停車繳費。設於各收費站之收費柵門前一至三公里處。圖例如左：

  本標誌為紅底白字白色邊線。

  路況廣播標誌「指４３」，用以指示行車路段內收聽路況廣播之廣播電台頻率。得設於公

  路上該電台頻道涵蓋範圍起點或其他適當之處。圖例如左：

  本標誌為藍底白字白色邊線。

  里程碑「指４４」，用以指示公路之里程及其路線編號，設於一般公路，以公路起點為零

  公里，順路線行進方向每隔一公里在路旁右側設置一塊，碑面下排所標之數字，為該點距

  離起點之公里數。

  里程碑碑面與行車方向垂直，里程數字正背兩面相同，設置地點應力求明顯，不妨礙交通

  。

  里程碑上排圖案指示路線標誌，為白底黑字，下排數字指示公里數為黑底白字。圖例如左

  ：



  里程牌「指４５」，用以指示公路之里程，設於高速公路及一般公路，以公路起點為零公

  里，順路線行進方向每隔一公里在兩側路旁各設一面，牌面所標之數字，為該點距離起點

  之公里數。

  本牌牌面與行車方向垂直，豎立方法同一般標誌。

  本牌為綠底白字。圖例如左：

  停車處標誌「指４６」，用以指示停車場之位置。設於停車場入口處附近，面向行車方向

  。

  本標誌為藍底白字，並得以附牌標繪英文說明或說明指示方向、距離及車種。附牌圖例如

  左：

  人行天橋標誌「指４７」、人行地下道標誌「指４８」

  ，用以指示行人穿越天橋或地下道入口之位置。設於天橋或地下道入口附近，並得以附牌

  指示其方向。附牌製作與停車處標誌同。

  本標誌為藍底白色圖案。

  救護站標誌「指４９」，用以指示衛生所及經政府指定之醫療救護處所在地，設於距離以

  上處所一００公附近之處，並得以附牌指示方向及距離。附牌之製任與停車處標誌同。

  本標誌為白底藍邊紅色十字圖案。

  修理站標誌「指５０」，用以指示行車路線附近設有汽車修理場。設於距離修理站一００

  公尺附近之處，並得以附牌指示方向及距離。附牌之製作與停車處標誌同。

  本標誌為白底藍邊黑色圖案。

  加油站標誌「指５１」，用以指示行車路線附近設有加油站。設於距離加油站一００公尺

  附近之處，並得以附牌指示方向、距離及營業時間。附牌之製作與停車處標誌同。



  本標誌為白底藍邊紅黑色圖案。

  電話標誌「指５２」，用以指示行車路線附近設有緊急電話。

  本標誌在一般道路設置於距離該電話一００公尺附近之處，並得以附牌指示方向及距離。

  附牌之製作與停車處標誌同。本標誌在高速公路得直接漆繪電話之話亭上。

  本標誌為白底藍邊黑色圖案。隧道內之緊急電話標誌為白底紅色圖案。

  渡口標誌「指５３」，用以指示前方設有渡口，備有渡船可供車輛過渡，設於距離渡口一

  五０公尺附近顯明之處，並得以附牌指示方向及距離。附牌之製作與停車處標誌同。

  本標誌為白底藍邊黑色圖案。

  餐旅服務標誌「指５４」，用以指示行車路線附近設有餐旅服務及休憩設施。設於距離餐

  旅服務一００公尺附近之處，並得以附牌指示方向及距離。附牌之製作與停車處標誌同。

  本標誌為白底無邊黑色圖案。

  學校標誌「指５５」，用以指示學校地區，車輛駕駛人應注意禁聲慢行。設於學校附近之

  處。

  本標誌為藍底白字，並得視需要以附牌標繪英文說明。

  附牌圖例如左：

  醫院標誌「指５６」，用以指示規模較大之醫院所在地，車輛駕駛人應注意禁聲慢行。設

  於醫院附近之處。

  本標誌為藍底白字，並得以附牌標繪英文說明或說明指示方向及距離。附牌圖例如左：

  避車道標誌「指５７」，用以指示前方設有避讓來車之處所。設於單車道上距離避車道一

  五０公尺附近之處。



  本標誌為藍底白色圖案。

  此路不通標誌「指５８」，用以指示前端道路無出口不能通行。設於不通道路之入口處。

  本標誌為藍底紅色橫條白色豎條。

  迴轉道標誌「指５９」，用以指示迴轉道之位置，設於迴轉道入口處附近，面向行車方向

  。

  本標誌為綠底白字白色箭頭及白色邊線。其箭頭方向得視實際路況調整之。

  繞道標誌「指６０」，用以預告前方路口實施交通管制措施，並指示轉彎車輛之正確行駛

  路線。

  本標誌為綠底白色圖案及黑色箭頭，板面內視需要繪設管制標誌，其圖案及顏色應與原規

  定之管制標誌一致。

  得視需要設於管制措施前一路口或適當位置。指示依迴轉道左轉者，圖例如左：

  有快慢分隔路型實施快車道禁止右轉者，圖例如左：

  前二項圖例圖案內容為假定狀況，得隨實際路況而作調整，並視需要配合迴轉道標誌設置

  。本標誌下緣得設「左（右）轉車繞道」附牌。

  道路通阻指示標誌「指６１」，用以指示前方道路通阻狀況，設於易發生交通阻斷之路線

  入口處附近。

  本標誌牌面為白色，地名部位以黑色文字寫明該路段之終點地名。標牌（1）（2）（3）

  均可活動，視情況需要隨時

  安裝適當之牌面。該路段暢通時，標牌（1） 應以綠底白

  字書明「暢通」，途中阻斷時，以紅底白字書明「封閉」。標牌（2） 為白底，表明途中

  應注意之事項；如「最

  高行車時速」、「當心落石」、「輪胎加鏈」等標誌縮小圖案。標牌（3） 在路線暢通時



  ，以白底黑字書明「全

  線通行」，路線封閉時，應書明「可通至××」等字樣。

      第五節  輔助標誌

  可變性標誌，具有可變性能，按各類標誌圖案或文字製作，視需要以燈光或其他方法顯示

  之，用以告示車輛駕駛人在特殊情況或特定時間內應遵守之禁制或規定事項。其使用得以

  人工、遙控或自動方式為之。

  本標誌所顯示之體形、顏色、大小、圖案及字體等，均應儘量與本規則相關標誌同。

  安全方向導引標誌「輔１」，用以促使車輛駕駛人減速慢行，並引導行駛安全方向。視需

  要設於易肇事之彎道路段或丁字路口。

  本標誌為黃底黑色圖案，箭頭圖案方向得隨實際路況而調整。

  本標誌設於彎道路段時，不得少於三面。雙向設置時，路面應劃設分向限制線或增設反光

  路面標記。其設置圖例如左：

  設於彎道路段者

  設於丁字路口者

  調撥車道方向線指示標誌「輔２」，用以指示車輛駕駛人調撥車道路段之分向限制線所在

  位置，禁止車輛跨越，並不得迴轉。本標誌得視需要懸掛於收費站以外之調撥車道分向線

  上方，配合調撥車道分向設施設置。

  本標誌為黃底黑字黑色箭頭及黑色邊線。

  本標誌設置圖例如左：

  附牌，為主標誌牌之輔助標誌，凡主標誌牌無法完全表達設置目的（如特定管制時段或車

  種）等，或僅為說明、教育性質者，得設置之。

  附牌應裝於主標誌牌下方，其上綠與主標誌牌下緣相連接。牌面為白底黑字黑色邊線，四



  角為小圓弧，牌面大小依文字大小、字數而定，其寬度直式者不得超過主標誌牌寬度之半

  ；橫式者不得超過主標誌牌寬度為原則。

  附牌文字應力求簡潔，字數以不超過十個字為原則，若有限制時段應以阿拉伯數字說明，

  另得視需要加註英文。標準型附牌圖例如左：

  告示牌，用以現有標誌無法充分說明或指示時，為維護行車安全與暢通之需要，得設置本

  標誌，其中禁制性質告示牌並應有相關之管制法令方得設置。

  本標誌為方形，依設置目的之不同，區分如左：

  一、警告性質告示牌：用以促使車輛駕駛人及行人瞭解道路上之特殊狀況，提高警覺，並

      準備防範應變之措施，為黃底黑字黑邊。圖例如左：

  二、禁制性質告示牌：用以告示車輛駕駛人及行人應嚴格遵守道路上遵行、禁止、限制之

      特殊規定，為紅底白字白邊。圖例如左：

  三、行車指示性質告示牌：用以提供車輛駕駛人及行人交通之轉助，為綠底白字白邊。圖

      例如左：

  四、服務設施指示性質告示牌：用以指示行車服務設施之使用，為藍底白字白邊。圖例如

      左：

  車輛故障標誌，用以指示前有故障車輛，促使車輛駕駛人注意減速避讓。

  本標誌為紅色中空之正等邊三角形，以鋁質或其他適當材料製作，具反光性能，反光體為

  紅色，須在夜間距離二００公尺處可用目力辨認清楚。邊框為白色或銀色，採用摺疊式或

  整體式製作之。

  本標誌依左列規定設置，事後應即拆除：

  一、行車時速在四０公里以下之路段，樹立於車身後方五公尺至三０公尺之路面上。

  二、行車時速超過四０公里之路段，樹立於車身後方三０公尺至一００公尺之路面上。

  三、交通擁擠之路段得懸掛於車身之後部。

  四、車前適當位置得視需要設置。



  本標誌樹立於地面時，應加裝支撐，其底邊距離地面不得少於六公分，且須設置穩當。

  本標誌圖例如左：

  固定型拒馬，用以阻擋車輛及行人前進或指示改道，設於道路或其他設施損壞、施工或養

  護而致交通阻斷時間較久或範圍較廣之處。

  本拒馬橫材應標繪橙白相間之反光性斜紋，其長度視實際需要而定。其設置位置應與行車

  方向垂直或成適當角度。圖例如左：

  本拒馬正面得加裝適當之標誌或告示牌，並於適當位置懸裝施工警告燈號。

  活動型拒馬，用以阻擋車輛及行人前進或指示改道，設於道路臨時性交通阻斷之處。

  本拒馬長度為一二０公分，高度至少一二０公分，橫材應標繪與固定型拒馬相同橙白相間

  斜紋。圖例如左：

  本拒馬高度至少一二０公分，底邊長度一００公分，本拒馬頂條橫材得視需要更換或加裝

  適當之標誌。圖例如左：

  本拒馬夜間應擇適當位置懸裝施工警告燈號。

  交通錐，用以輔助拒馬阻擋或分隔交通，其高度在四五公分至七０公分之間，視使用路段

  之行車速率及交通量採用之。

  交通錐夜間使用時頂端應安裝銀白色反光材料或反光導標。

  交通錐之顏色分全橙色及橙白相間斜紋兩種。其尺寸依左表及圖示之規定。

  施工標誌，用以告示前方道路施工，車輛應減速慢行或改道行駛。設於施工路段附近。

  本標誌為菱形或長方形，橙底黑字黑色或白色圖案及黑色細邊，具反光性能，菱形標準型

  牌面邊長七０公分，放大型牌面邊長九０公分，長方形一００公分，寬六０公分。其裝設

  方法與一般豎立式標誌同。本標誌牌面依其設置及功能分為左列數種：

  一、用於前方道路施工。



  二、用於前方道路封閉。

  三、用於道路施工－車輛改道行駛及指示改道方向。

  四、用於部分車道封閉，改單線管制行車。

  道路封閉路段如需要利用其他道路繞道行駛維持交通時，除應設置道路封閉標誌外，應在

  封閉路段二端可供繞道之交岔路口增設告示牌告示封閉路段之起迄點及繞道行駛路線。

  移動性施工標誌，用以警告前方道路短暫施工，車輛駕駛人應減速或變換車道行駛。懸掛

  於工程車輛及機械之方後。

  本標誌為橙底黑色圖案及黑色邊線，具反光性，背面斜插橙色旗幟二面。圖例如左：

  施工警告燈號，用以警告車輛駕駛人前方道路施工，應減速慢行。設於夜間施工路段附近

  。

  本燈號分閃光燈號及定光燈號兩種，顏色為黃色或紅色。安裝於拒馬或獨立活動支架上，

  高度以一二０公分為度。其鏡面閃爍頻率、光度及適用地點，依左表規定

  道路因施工、養護或其他情況致交通受阻，應視需要設置各種標誌或拒馬、交通錐等，夜

  間應有反光或施工警告燈號，必要時並應使用號誌或派旗手管制交通。

  前項各種交通管制設施，施工單位應於道路施工前，依施工狀況審慎規劃，俟裝設完成後

  ，始得動工。其佈設圖例如左：

  一、用於雙車道路面司部施工，其中一向行車路面阻斷者。

  二、用於視距不良之雙車道路段，其中一向行車路面阻斷者。

  三、用於道路阻斷使用便道通行者。

  四、用於四車道以上之多車道，其中一向行車路面阻斷或雙車道路線其對向快車道外側經

      加舖路面可行車輛者。

  五、用於四車道以上之多車道，其同向車道中一條車道路面阻斷者。

  六、用於同向三車道以上之多車道，其中二條以上車道路面阻斷者。



  七、用於設有分向島之四車道或高速公路，其中一向行車路面阻斷者。

  八、用於市區四車道以上道路，臨近路口一向封閉施工者。

  九、用於市區道路臨近路口道路中心局部施工者。

  十、用於市區道路交岔路口中心施工者。

  十一、用於市區道路兩側施工，僅可單向通行車。

  十二、用於交流道減速車道養護施工者。

  十三、用於交流道加速車道養護施工者。

  十四、用於道路阻斷情況嚴重，無法開闢便道，必須繞道行車者。

   第三章  標線

      第一節  通則

  標線用以管制交通，係表示警告、禁制、指示之標識，以線條、圖形、標字或其他導向裝

  置劃設於路面或其他設施上。

  標線依其劃設方式分為左列四類：

  一、縱向標線：依遵循路線或行車向劃設者。

  二、橫向標線：與路線或行車方向成角度劃設者。

  三、輔助標線：不依縱向或橫向，而依其他方式劃設者。

  四、標字：以文字或數字標寫者。

  標線依其功能分類如左：

  一、警告標線：用以促使車輛駕駛人及行人瞭解道路上之特殊狀況，提高警覺，並準備防

      範應變之措施。

  二、禁制標線：用以表示道路上之遵行、禁止、限制等特殊規定，告示車輛駕駛人及行人

      嚴格遵守。

  三、指示標線：用以指示車道、行車方向、路面邊緣、左彎待轉區、行人穿越道等，期使



      車輛駕駛人及行人瞭解進行方向及路線。

  標線依其型態原則上分類如左：

  一、線條：以實線或虛線標繪於路面或緣石上，用以管制交通者，原則上區分如左：

  （一）白虛線：設於路段中者，用以分隔同向車道或作為行車安全距離辨識線；設於路口

        者，用以引導車輛行進。

  （二）黃虛線：設於路段中，用以分隔對向車道。

  （三）白實線：設於路段中者，用以分隔快慢車道或指示路面範圍；設於路口者，作為停

        止線；設於路側者，作為車輛停放線；設於同向分隔島兩側者，用以分隔同向車流

        。

  （四）黃實線：設於路側者，用以禁止停車；設於中央分向島兩側者，用以分隔對向車流

        。

  （五）紅實線：設於路側，用以禁止臨時停車。

  （六）雙白虛線：設於路口者，作用未劃設行人穿越道時讓路線之停止線；設於路段中者

        ，作為行車方向隨時間而改變之調撥車道線。

  （七）雙白實線：設於路段中，用以分隔同向車道，並禁止變換車道。

  （八）雙黃實線：設於路段中，用以分隔對向車道，並雙向禁止超車、跨越或迴轉。

  （九）黃虛線與黃實線並列：設於路段中，用以分隔對向車道，黃實線側禁止超車、跨越

        或迴轉。

  二、反光導標及危險標記：以單面或雙面圓形反光片標示道路上之彎道、危險路段、路寬

      變化路段及路上有障礙物體，各依規定管制交通。

  三、圖形：以長方形、菱形、倒三角形、網狀線、斜紋線、Ｘ型線、Ｙ型線、斑馬紋、枕

      木紋、箭頭等圖形劃設於路面上，各依規定管制交通。

  四、標字：以文字或數字劃設於路面上，各依規定管制交通。

  前項第一款線條，得以路面標記設置成點實線或點虛線，形成點狀線表示之。



  標字之標繪，依左列之規定：

  一、文字：一律為中文，用正楷或變體字，字體大小應予一致，標寫順序縱向者一律採由

      遠而近；橫向者一律採由左而右之方式。為使行車中之駕駛人易於辨識，筆劃寬度橫

      豎比得採二比一。

  二、數字：一律為阿拉伯數字，用等線體或變體字，字體大小應予一致。

  最高速限大於每小時七十公里之道路或路幅寬廣之特殊路段，其車道標線、間距及標字間

  隔得視需要放大尺寸使用。

  路面標記，作為線條加點以促進行車安全，或作為點狀線者。表面光色應與代表標線一致

  ，其直徑或面向行車方向之邊長不得小於一０公分，設置時必須黏合或錨錠堅實。頂面高

  在一般道路不得超過二．五公分，在高速公路不得超過一．九公分。作為交通島或緣石界

  線者，頂面高不得超過七．五公分。設置圖例如左：

  標線除另有規定外，視需要以反光材料設置之。

      第二節  警告標線

  警告標線區分如左：

  一、縱向標線

  （一）路寬變更線

  （二）近障礙物線

  （三）近鐵路平交道線

  （四）調撥車道線

  二、橫向標線

      減速標線

  三、輔助標線



  （一）路中障礙物體線

  （二）路旁障礙物體線

  （三）反光導標及危險標記

  四、標字

  （一）「鐵路」

  （二）「慢」

  路寬變更線，用以警告車輛駕駛人路寬縮減或車道數減少，應謹慎行車，並禁止超車。其

  線型為雙黃實線或黃虛線與黃實線，線寬與間隔均為一０公分。

  路面由寬而窄之間，以「緩和區間線」連接之。緩和區間線兩端須加繪直線，路寬縮減起

  點端直線長度至少為安全停車視距；路寬縮減終點端直線長度至少為二０公尺。

  本標線應配合設置車道縮減標誌。設置圖例如左：

  近障礙物線，用以指示路中有固定性障礙物，警告車輛駕駛人謹慎行車，並禁止超車。

  本標線為單實線、雙實線或Ｔ型線，兩端以直線連接，其使用之顏色、尺寸與繪法依左表

  之規定：

  本標線應與障礙物邊緣保持三０公分至六０公分之安全間隔。如障礙物寬度小於一公尺，

  其安全間隔應保持六０公分。

  本標誌設置圖例如左：

  近鐵路平交道線，用以指示前有鐵路平交道，警告車輛駕駛人謹慎行車，並禁止超車。

  本標線僅用於無看守人員之鐵路平交道，其線條及標字規定如左：

  一、交叉線：白色，具反光性能，線寬四０公分，縱向長度六公尺，交角三七度。

  二、「鐵路」標字 ：白色，具反光性能，標寫於交叉

      線之左右部位。

  三、橫向虛線：白色，具反光性能，線寬六０公分，線段長六０公分，間距四０公分。－



  四、禁止超車線：黃色，具反光性能，線寬一０公分。

  五、停止線：為橫向標線，白色，具反光性能，線寬三０公分，與路中心線垂直繪設，距

      離近端之鐵路外側軌條至少三公尺。單股軌道設置一條，雙股以上軌道設置二條，間

      距三０公分。

  在單車道路面上，交叉線與「鐵路」標字須劃設於路面之中央。

  在雙澩車道路面上，交叉線、橫向虛線與「鐵路」標字須設置於右側路面之中央，在鐵路

  平交道外側軌條兩側並應設置禁止超車線至少三０公尺。

  「鐵路」標字圖例如左：

  本標線設置圖例如左：

  調撥車道線，一般視同車道線，但其有分向設施顯示時，視同分向限制線，用以警告車輛

  駕駛人須依號誌、標誌與標線之管制規定行駛。

  本標線為雙白虛線，線段長四公尺，間距六公尺，線寬一０公分，間隔一０公分。

  本標線須配合設置車道管制號誌及輔設能明顯分隔雙向交通之分向設施，並視需要設置調

  撥車道分向線指示標誌。其分向設施如以車道燈光屏設置時，應以黃燈顯示分向作用。

  本標線設置圖例如左：

  減速標線，用以警告車輛駕駛人前方路況特殊，車輛應減速慢行，視需要設於收費站變段

  起點附近或易超速、易肇事路段起點附近。本標線為白色，厚度以不超過０．六公分為原

  則，寬度為一０公分，間隔為二０公分，以六條為一組。視需要每隔三０至五０公尺設一

  組，依遵行方向之路面寬度劃設。

  本標線得配合設置路面顛簸標誌。

  本標線設置圖例如左：

  路中障礙物體線，用以表示路上之障礙物體，促使車輛駕駛人提高警覺。劃設於路中障礙

  物體上，並視需要在障礙物前方之路面上，設置近障礙物線。



  本標線為黃黑相間斜紋線，線寬一０公分至三０公分，自上至下向路心或向右傾斜四五度

  ，其高度距地面為一八０公分。

  為促進夜間行車安全，本標線得加裝危險標記。

  本標線設置圖例如左：

  路旁障礙物體線，用以表示路旁之障礙物體，促使車輛駕駛人提高警覺。劃設於路旁障礙

  物體上。

  本標線為黃黑相間斜紋線，線寬一０公分至三０公分，自上至下向路心傾斜四五度，其高

  度距地面為一八０公分。但護攔、緣石及行道樹得標繪白色。

  為促進夜間行車安全，本標線得加裝危險標記。

  本標線設置圖例如左：

  反光導標及危險標記，用以標示道路上之彎道、危險路段、路寬變化路段及路上有障礙物

  體，以促進夜間行車安全。其設置依左表之規定：

  前項表列反光導標第一類至第四類佈設應距路側邊緣六０公分為度，如路側設有護欄時，

  應佈設於護欄之上或於護欄之外側。其間距依左表之規定：

  「慢」字，用以警告車輛駕駛人前面路況變遷，應減速慢行。

  本標字為白色變體字，依左列情況視需要設置之：

  一、接近有柵門鐵路平交道一０公尺至八公尺處。

  二、接近斑馬紋行人穿越道線五０公尺處。

  三、接近路寬變更線五０公尺處。

  四、接近狹橋、隧道五０公尺處。

  五、臨海險路、崎嶇山路之起點及其每隔五公里處。

  六、其他認為必須標寫之地點。

  本標字圖例如左：



      第三節  禁止標線

  禁制標線區分如左：

  一、縱向標線

  （一）分向限制線

  （二）禁止超車線

  （三）禁止變換車道線

  （四）禁止停車線

  （五）禁止臨時停車線

  二、橫向標線

      停止線

  三、輔助標線

  （一）槽化線

  （二）讓路線

  （三）網狀線

  （四）車種專用車道線

  四、標字

  （一）「禁止變換車道」

  （二）「禁止停車」

  （三）「禁止臨時停車」

  （四）「越線受罰」

  （五）車種專用車道標字：「公車專用」、「大客車專用」、「大貨車專用」、「機車專

        用」、「腳踏車專用」等。

  （六）行車方向專用車道標字：「左彎專用」、「右彎車用」、「直行專用」等。

  （七）「停」

  （八）「禁行機車」



  （九）速限標字：「速限６０」等。

  分向限制線，用以劃分路面成雙向車道，禁止車輛跨越行駛，其不得迴轉。

  本標線為雙黃實線，線寬及間隔均為一０公分。除交岔路口或允許車輛迴轉路段外，均整

  段劃設之。

  道路設有中央分向島者，得加繪本標線，其方式為以單黃實線分別劃設於分向島之兩側，

  與分向島間隔至少一０公分。

  本標線設置圖例如左：

  禁止超車線，用以表示禁止超車。設於視距不足及接近交岔路口之路段。

  本標線分雙向禁止超車線及單向禁止超車線二種。雙向禁止超車線，用雙黃實線，其線型

  尺寸與分向限制線同；單向禁止超車線，用黃實線配合黃虛線，虛線與實線間隔一０公分

  ，在實線一面之車輛禁止超車，在虛線一面之車輛允許超車。連續禁止超車路段，其間隔

  不足一二０公尺者，得視需要啣接設置之。

  本標線設置圖例如左：

  禁止變換車道線，用以禁止行車變換車道。設於交通特別繁雜而同向具有多車道之橋樑、

  隧道、彎道、坡道、接近交岔路口或其他認為有必要之路段，並得於禁止變換車道處之起

  點路面，標繪黃色「禁止變換車道」標字。

  本標線為雙白實線，線寬一０公分，間隔一０公分。

  本標線設置圖例如左：

  「禁止變換車道」標字圖例如左：

  禁止停車線，用以指示禁止停車路段，以劃設於道路緣石正面及頂面為原則，無緣石之道

  路得標繪於路面上，距路面邊緣以三０公分為度。

  本標線為黃實線，線寬除設於緣石正面者以緣石高度為準外，其餘皆為一０公分。



  本標線得加繪黃線「禁止停車」標字，三０公分正方，每字間隔三０公分，沿本標線每隔

  二０公尺至五０公尺橫寫一組。

  本標線禁止時間為每日上午七時至夜間十一時，如有延長或縮短之必要時，應以標誌及附

  牌標示之。

  本標線設置圖例如左：

  禁止臨時停車線，用以指示禁止臨時停車路段，以劃設於道路緣石正面或頂面為原則，無

  緣石之道路得標繪於路面上，距路面邊緣以三０公分為度。

  本標線為紅色實線，線寬除設於緣石，正面者以緣石高度為準外，其餘皆為一０公分。

  本標線得加繪紅色「禁止臨時停車」標字，三０公分正方，每字間隔三０公分，沿本標線

  每隔二０公尺至五０公尺橫寫一組。

  本標線禁止時間為全日廿四小時，如有縮短之必要時，應以標誌及附牌標示之。

  本標線設置圖例如左：

  停止線，用以指示行駛車輛停止之界限，車輛停止時，其前懸部分不得伸越該線。本標線

  設於已設有「停車再開」標誌或設有號誌之交岔路口，鐵路平交道或行人穿越道之前方及

  左彎待轉區之前端。

  本標線為白實線，寬三０至四０公分，依遵行方向之路面寬度劃設之。與行人穿越道線同

  時設置者，兩者淨距以一公尺至三公尺為度。

  本標線之前得加繪黃色「越線受罰」標字。

  本標線設置圖例如左：

  槽化線，用以引導車輛駕駛人循指示之路線行駛，並禁止跨越。劃設於交岔路口、立體交

  岔之匝道口或其他特殊地點。

  本標線線型分為單實線、Ｙ型線與斜紋線三種。其顏色應與其連接之行車分向線、分向限

  制線或車道線相同。



  單實線、Ｙ型線線寬均為一五公分，斜紋線之周圍邊線寬一五公分，斜紋線寬二０公分，

  間隔三０公分，四五度。

  本標線設置圖例如左：

  讓路線，用以警告車輛駕駛人前有幹道應減速慢行，或停車讓幹道車先行、視需要設於支

  道路口，或讓路標誌將近之處，在雙車道路面上，依遵行方向設於右側道之中心部位。

  本標線線型為白色倒三角形，如路口未設行人穿越道線者，則加繪兩條平行白虛線，間隔

  三０公分，線段長六０公分，線寬三０公分，間距四０公分。

  本標線設置圖例如左：

  網狀線，用以告示車輛駕駛人禁止在設置本標線之交岔路口內臨時停車，防止交通阻塞。

  視需要劃設於接近鐵路平交道或因常受交通管制或其他原因而易發生臨時停車之交岔路口

  。

  本標線為黃色。外圍線寬二０公分，內線依行車方向成四五度傾斜，線寬一０公分，斜線

  間隔三至五公尺。

  本標線設置圖例如左：

  車種專用車道標線，用以指示僅限於某車種行駛之專用車道，其他車種及行人不得進入。

  本標線由白色菱形劃設之，菱形之二對角線分別為縱向長二五０公分，橫向長一００公分

  ，線寬一五公分。自專用車道起點處開始標繪，每隔三０至六０公尺標繪一組，每過交岔

  路口入口處均應標繪之，並於每兩個菱形中間，縱向標寫白色車種專用車道標字配合使用

  。

  本標線車道與同向車道應以路面邊線或禁止變換車道線分隔，並得加繪專用車道管制時間

  。「公車專用車道線」設置圖例如左：

  「機車專用車道線」設置圖例如左：



  車種專用車道標字，用於指示僅限於某種類型車輛行駛之專用車道，依規定行駛之車輛種

  類名稱標寫之。各類車種專用車道得以文字或圖案標繪之，標寫之文字依左表之規定：

  本標字為白色變體字，並配合車種專用車道線使用。本標字圖例如左：

  行車方向專用車道標字，設於接近交岔路口之行車方向專用車道上，得視需要配合禁止變

  換車道線使用。用以指示該車道車輛行至交岔路口時，應遵照指定之方向左彎、右彎或直

  行。

  本標字為白色變體字，自該專用車道之起點開始標寫，標字之前方應標繪指向線，每隔三

  十公尺標繪一組，連續至交岔路口。

  本標字圖例如左：

  「停」標字，用以指示車輛至此必須停車再開。視需要設於停止線及「停車再開」標誌將

  近之處。

  本標字為白色變體字。圖例如左：

  「禁行機車」標字，用以告示本車道禁止機器腳踏車通行。繪設於路段起點。路段過長時

  ，得於路段中加繪之。

  本標字為黃色變體字。圖例如左：

  速度限制標字，用以告示車輛駕駛人前方道路最高行車時速之限制。得設於限速路段之起

  點。里程較長之路段，其中途得視需要增設之。

  本標字為黃色數字及文字。圖例如左：

      第四節  指示標線

  指示標線區分如左：

  一、縱向標線



  （一）行車分向線

  （二）車道線

  （三）路面邊線

  （四）左彎待轉區線

  二、橫向標線

  （一）枕木紋行人穿越道線

  （二）斑馬紋行人穿越道線

  （三）公路行車安全距離辨識線

  三、輔助標線

  （一）指向線

  （二）轉彎線

  （三）車輛停放線

  （四）機慢車左轉待轉區線

  四、標字

  （一）「左彎待轉區」

  （二）地名、路名方向指示標字：「往臺北」、「往中山路」等。

  行車分向線，用以劃分路面成雙向車道，指示車輛駕駛人靠右行車，分向行駛。

  本標線為黃虛線，線段長四公尺，間距六公尺，線寬一０公分。

  本標線依左列情況劃設之：

  一、路面寬度在六公尺以上之路段。但巷道得視需要設置。

  二、路面寬度在五公尺以上不及六公尺而具有左列情況之一者：

  （一）凸形豎曲線坡度差超過百分之五，豎曲線長度不足七０公尺路段，行車分向線總長

        應等於豎曲線長度兩端各加二０公尺。設置圖例如左：

  （二）平曲線半徑短於一二０公尺之路段，行車分向線總長應等於曲線長度兩端各加二０

        公尺。設置圖例如左：



  （三）全年平均每日交通量在四００輛以上之路段。

  三、多霧地區，由主管機關視需要劃設之

  車道線，用以劃分各線車道，指示車輛駕駛人循車道行駛。

  本標線為白虛線，線段長四公尺，間距六公尺，線寬一０公分。

  本標線設置圖例如左：

  路面邊線，用以指示快車道外側邊緣之位置，劃分快車道與慢車道或指示路肩界線。其線

  型為白實線，線寬為一０公分，整段設置。但交岔路口得免設之。

  道路設有快慢車道分隔島者，得劃設本標線於分隔島之兩側，與分隔島間隔至少一０公分

  。

  本標線設置圖例如左：

  左彎待轉線，用以指示左彎車輛可在直行時相時段進入待轉區，等候左轉，左轉時相終止

  時，禁上在待轉區內停留。

  本標線應配合左彎專用車道及左轉時相使用，設於左彎專用車道之前端，伸入交岔路口，

  距離中心不得少於三尺。

  本標線為兩條平行白虛線，線寬一０公分，線段及間距均為五０公分，其前端應標繪停止

  線。

  本標線得以白色變體字之「左彎待轉區」標字標寫於待轉區內，用以指示左彎待轉區之範

  圍。圖例如左：

  本標線設置圖例如左：

  枕木紋行人穿越道線，設於交岔路口，其線型為枕木紋白色實線，線段長度以三公尺至八

  公尺為度，寬度與間隔均為四０公分，儘可能於最短距離處啣接人行道，以利行人穿越。



  斑馬紋行人穿越道線，設於道路中段行人穿越眾多之地點。但距最近行人穿越設施不得少

  於二００公尺。

  本標線之線型為兩條平行實線，內插斜紋線，均為白色，平行實線之間距以三公尺至八公

  尺為度，線寬一０公分，斜紋線之寬度與間隔均為四０公分，依行車方向自左上方向右下

  方傾斜四五度。

  設有本標線之地點，應配合設置行人穿越道號誌，指示車輛駕駛人提高警覺。距斑馬線三

  ０公尺至一００公尺之路側，須設置「當心行人」標誌，並得於路面上標寫「慢」字。

  本標線設置圖例如左：

  公路行車安全距離辨識標線，用以提供車輛駕駛人保持安全行車距離之參考，視需要設於

  公路上行車經常超速、易肇事或其他有需要之路段。車輛駕駛人可依當時之行車速率，與

  前車保持適當條數之安全行車距離。

  本標線為白色橫向虛線，線寬一０公分，線段長五０公分，間隔五０公分，每一０公尺一

  條，十一條為一組，組數視需要酌量增設。

  本標線得配合設置綠色行車指示性質告示牌，設置圖例及告示牌圖例如左；

  指向線，用以指示車輛行駛方向。以白色箭頭劃設於車道上。本標線設於交岔路口方向專

  用車道上與禁止變換車道線配合使用時，車輛須循序前進，並於進入交岔路口後遵照所指

  方向行駛。

  本標線之式樣，依其目的規定如左：

  一、指示直行：直線箭頭。

  二、指示轉彎：弧形箭頭。

  三、指示直行與轉變：直線與弧形合併之交岔箭頭。

  四、指示轉出車道：弧形虛線箭頭。

  本標線圖例如左：



  轉彎線，用以指示車輛轉彎之界限，依實際需要劃設之。

  本標線為白虛線，線寬一０公分，線段與間距均為五０公分。

  本標線設置圖例如左：

  車輛停放線，用以指示車輛駕駛人停放車輛之位置與範圍。

  本標線之線型為白實線，線寬一０公分。但機器腳踏車停放線劃設於非車道上者，得採用

  線寬五公分。

  小型車停放線設置圖例如左：

  機慢車左轉待轉區線，用以指示機器腳踏車或慢車駕駛人分段行駛。設於號誌管制之交岔

  路口。

  本標線線型為白色長方形，線寬十五公分。劃設於停止線前端，設有枕木紋行人穿越道者

  ，劃設於枕木紋行人穿越道前端。待轉區之間得以白色虛線及直線連接，虛線線段長八０

  公分，間距八０公分，直線箭頭寬五０公分，長八０公分。在待轉區中，得標繪白色機器

  腳踏車圖樣或「機慢車左轉待轉區」標字。

  本標線設置圖例如左：

  地名、路名方向指示標字，用以指示行車車道可通往之地點、道路之方向。設於路段中或

  路口將近之處。

  本標字為白色變體字，標字之前方應標繪箭頭以指示方向。

  本標字圖例如左：

   第四章  號誌

      第一節  總則

  號誌係一由電力運轉之交通管制設施，以紅、黃、綠三色燈號或輔以音響，指示車輛及行

  人停止、注意與行進，設於交岔路口或其他必要地點。



  號誌依其功用分為左列各類：

  一、行車管制號誌：係藉圓形之紅、黃、綠三色燈號及箭頭圖案，以時間更迭方式，分派

      不同方向交通之行進路權；或藉僅含紅、綠二色之圓形燈號，以管制單向輪放之交通

      。一般設於交岔路口或實施單向輪放管制之道路上。依運轉方式分為：

  （一）定時號誌

  （二）交通感應號誌

  （三）交通調整號誌

  二、行人專用號誌：係配合行車管制號誌使用，以附有「站立行人」及「行走行人」圖案

      之方形紅、綠兩色燈號，管制行人穿越街道之行止，設於交岔路口或道路中段。依運

      轉方式分為：

  （一）定時號誌

  （二）行人觸動號誌

  三、特種交通號誌：包括：

  （一）車道管制號誌：係以附有叉形及箭頭圖案之方形紅、綠兩色燈號，分派車道之使用

        權，設於道路中段或收費站。

  （二）鐵路平交道號誌：係以並列之圓雙閃紅色燈號，禁止行人、車輛穿越鐵路平交道，

        設於鐵路平交道前。

  （三）行人穿越道號誌：係以並列之圓形雙閃黃色燈號，警告接近之車輛應減速慢行，如

        有行人穿越須暫停讓行人優先穿越街道，設於斑馬紋行人穿越道標線前。

  （四）特種閃光號誌：係以單一鏡面之閃光紅或黃色燈號，警告接近之車輛注意前方路況

        ，應先暫停或減速慢行，再視路況以定行止，設於交岔路口或危險路段前。

  號誌燈頭之組件與設計，鏡面之數量與排列順序，燈光之照度與顏色、應用與操作，桿柱

  之顏色及其佈設之位置與高度等，均應依本章之規定。



  號誌應依交通流向，流量及路況設置與運轉，其時相、時制並視狀況調整之。

  已啟用之號誌，非有特殊原因不得停止運轉。

  因臨時交通管制或其他特殊狀況得設置活動號誌，其設置位置及高度視實際狀況調整之。

  活動號誌之設置以不超過三個月為原則，超過者應改為固定設置。

      第二節  號誌組件與設計

  號誌主要包括燈頭、控制器、燈架及線路等。

  號誌燈頭係指懸掛在道路上空或設置於柱頭之組件，主要由燈箱、罩簷、燈泡、燈座、反

  光鏡、鏡門及鏡面等所構作。結構圖例如左：

  號誌控制器係設置於車道外之地面上，用以控制燈號之運轉。

  號誌燈箱、罩簷與桿柱之規定如左：

  一、燈箱應裝罩簷、罩簷宜採筒式，以不反光才料配合鏡面之設計，避免橫向駕駛者及行

      人預見燈色變換，搶先行進。

  二、除特種閃光號誌與行人穿越道號誌之燈箱應標繪黑白相間、寬十公分、呈四十五度角

      之斜紋，鐵路平交道號誌之燈箱可漆黑色等外，其餘號誌之燈箱應連同罩簷全箱漆深

      綠色。

  三、除鐵路平道號誌之桿柱漆橙黑相間之橫紋外，其餘桿柱皆漆黑白相間之橫紋。桿柱表

      面經鍍鋅處理者，免漆橫紋。橫紋之寬度為四０公分。

  號誌鏡面尺寸與燈光之照度規定如左：

  一、除行人專用號誌與車道管制號誌用方形鏡面外，其他號誌用圓形鏡面。

  二、圓形鏡面直徑或方形鏡面邊長為二０公分、二五公分、三０公分等三種。

  三、除行人專用號誌外，在無障礙遮蔽及正常天候狀況下，號誌燈光之照度應能設駕駛者

      於四００公尺距離清楚看見燈色。



  四、行人專用號誌應視街道寬度及其他道路狀況，使用適當之鏡面尺寸與燈光之照度。

  五、閃光號誌之燈光應避免造成駕駛者之眩光。

  號誌燈面係作為控制單向交通之用，包括一個或數個鏡面，號誌燈面數及設置之規定如左

  ：

  一、每一號誌燈頭得裝設一向或多向燈面。

  二、行車管制號誌應使車輛駕駛人在距停止線之左表列距離前能同時辨認兩個以上顯示相

      同燈號之燈面、如因路況限制無法符合左表要求時，應於號誌將近之處輔設「注意號

      誌」標誌，或作速率限制。

  三、行車管制號誌不應使車輛駕駛人同時看到不同交通管制燈號且易生混淆之燈面。

  四、行人專用號誌以行人穿越道兩端各設一燈面為原則，如路寬超過四０公尺且路中設有

      交通島者，得於交通島上增設一相同管制燈號之燈面。

  五、車道管制號誌應以一燈面管制一車道，使駕駛人在接近時之適當距離內能同時看到同

      方向各車道之所有管制燈面。

  六、鐵路平交道號誌以一方向設一燈面為原則，平交道寬廣或其他特殊需要者，得增設燈

      面。

  七、行人穿越道號誌與特種閃光號誌，以一方向設一燈面為原則，若道路寬廣或其他特殊

      需要時得增設燈面。

  號誌每一燈面之燈色及鏡面數規定如左：

  一、行車管制號誌之燈色種類，除於匝道、狹路、狹橋、隧道或施工路段等實施單向交通

      輪放管制時，得使用紅、綠兩種燈色外，其餘應具備紅、黃、綠三色燈色，並以六個

      鏡面為限。

  二、行人專用號誌與車道管制號誌每一燈面應含紅、綠兩種燈色之兩鏡面。

  三、鐵路平交道號誌與行人穿越道號誌，每一燈面應含兩相同燈色並列之鏡面。

  四、特種閃光號誌每一燈面僅含一圓形鏡面。



  號誌燈面之鏡面排列順序，規定如左：

  一、行車管制號誌燈面中各鏡面之排列方式，得以橫排或縱排安裝之，橫排者由左至右，

      依次為圓形紅燈，圓形黃燈，左轉箭頭綠燈，圓形綠燈，直行箭頭綠燈，右轉箭頭綠

      燈。縱排者由上至下，依次為圓形紅燈、圓形黃燈、圓形綠燈，直行箭頭綠燈，左轉

      箭頭綠燈，右轉箭頭綠燈。圖例如左：

  二、行人專用號誌應縱排安裝兩鏡面，其上為「站立行人」紅燈，其下為「行走行人」綠

      燈。

  三、車道管制號誌得橫排或縱排安裝兩鏡面，由左至右或由上至下，依次為叉形紅燈與箭

      頭綠燈。

  同一燈面之各鏡面應採用相同之尺寸，橫排者，各鏡面之中心線應連成水平線，縱排者，

  各鏡面之中心線應連成垂直線。

  號誌鏡面與圖案之設計，規定如左：

  一、行車管制號誌之箭頭燈號，口轉箭頭水平向右，左轉箭頭水平向左，直行箭頭垂直向

      上。

      如路型特殊時得調整箭頭所指方向。每一鏡面只能有單一箭頭圖案，且除箭頭部分外

      ，不得透明。其鏡面規格以使用直徑三０公分者為宜。圖例如左：

  二、行人專用號誌之紅燈鏡面，用「站立行人」圖案，綠燈鏡面用「行走行人」圖案。鏡

      面除行人部分外，不得透明。圖例如左：

  三、車道管制號誌之紅燈鏡面，用叉形圖案，綠燈鏡面，用垂直向下之箭頭圖案。鏡面除

      圖案部分外，不得透明。其鏡面規格以使用邊長為三０公分者為宜。

      圖例如左：

  各種號誌控制器均應能自動運轉。行車管制號誌、行人專用號誌及車道管制號誌並應具備

  手動操縱係統。



  各種號誌管制器在無法依其正常時制運作時，應能自動執行預設時制計劃或閃光操作。

      第三節  各種燈號顯示之意義

  行車管制號誌各燈號顯示之意義如左：

  一、圓形綠燈

  （一）在無其他標誌、標線禁制或指示下，圓形綠燈表示准許車軸直行或左、右轉。

  （二）在未設行人專用號誌之處，圓形綠燈准許行人直行穿越道路。

  二、箭頭綠燈

  （一）箭頭綠燈表示僅准許車輛依箭頭指示之方向行駛。

  （二）在未設行人專用號誌之處，直行箭頭綠燈准許行人直行穿越道路。

  三、閃光綠燈

      閃光綠燈僅適用於只有紅、綠兩燈色之號誌，表示綠燈時段終了，尚未進入交岔路口

      之車輛及行人儘可能不超越停止線或進入路口。閃光綠燈包括閃光箭頭綠燈。

  四、圓形黃燈

      圓形黃燈用以警告車輛駕駛人及行人，表示紅色燈號即將顯示，屆時將失去通行路權

      。

  五、圓形紅燈

  （一）車輛面對圓形紅燈表示禁止通行，不得超越停止線或進入路口。

  （二）車輛面對與圓形紅燈同亮之箭頭綠燈時，得依箭頭綠燈之指示行進。

  （三）在未設行人專用號誌之處，行人面對圓形紅燈時，不管有無箭頭綠燈皆禁止通行。

  行人專用號誌各燈號顯示之意義如左：

  一、「行走行人」之綠色燈號穩定顯示時，表示行人可穿越道路，惟應快速通行。

  二、「行走行人」之綠色燈號閃光顯示時，表示警告行人，剩餘之綠燈時間不多，如已進

      入道路者，應快速通過，或停止止於道路中之交通島上，如尚未進入道路者，禁止跨

      入。



  三、「站立行人」之紅色燈號穩定顯示時，行人禁止進入道路。

  四、「站立行人」之紅色燈閃光顯示時，表示與其相關之行車管制號誌係以閃光運轉，行

      人跨入道路前，應先停止，注意左、右來車，小心通過。

  車道管制號誌各燈號顯示意義如左：

  一、設於收費站：

  （一）垂直向下箭頭綠燈，表示准許車輛進入箭頭所指之收費車道。

  （二）垂直向下箭頭綠燈閃光運轉時，表示箭頭所指之收費車道即將關閉，尚未進入該收

        費車道者，應避免繼續進入。

  （三）叉形紅燈表示所指之收費車道封閉，禁止車輛進入。

  二、設於道路上方：

  （一）垂直向下箭頭綠燈，表示准許車輛在箭頭所指之車道上行駛。

  （二）垂直向下箭頭綠燈閃光運轉時，表示箭頭所指之車道即將禁止使用，在該車道行駛

        之車輛，應以安全方式變換至其他准許行駛之車道；未在該車道行駛之車輛，應避

        免駛入。

  （三）叉形紅燈表示車輛禁止駛入叉形紅燈下方之車道。

  （四）車輛通過該號誌後，在遇到其他標誌、標線或號誌改變管制之前，各車道之管制一

        直有效。

  鐵路平交道號誌雙盞紅燈開始交替閃爍時，表示行人與車輛均禁止進入平交道，車輛並應

  停止於停止線前，如已在平交道中，應迅速離開。

  行人穿越道號誌雙閃黃燈表示前有斑馬紋行人穿越道，車輛應在接近時減速慢行，如有行

  人穿越時，須暫停於停止線前，讓行人優先通行。

  特種閃光號誌各燈號顯示之意義如左：



  一、閃光黃燈表示「警告」，車輛應減速接近，注意安全，小心通過。

  二、閃光紅燈表示「停車再開」，車輛應減速接近，先停止於交岔路口前，讓幹道車優先

      通行後認為安全時，方得續行。

  行車管制號誌之紅、黃色燈號得視需要改成閃光運轉，其顯示之意義與特種閃光號誌完全

  相同。

      第四節  燈號之應用

  行車管制號誌燈色之變換，規定如左：

  一、燈色之變換順序，應依綠燈、閃光綠燈、黃燈、紅燈之原則，依次循環運轉。

  二、圓形紅燈與轉向箭頭綠燈同時顯示時，除接著顯示圓形綠燈外，應於轉向箭頭綠燈結

      束後，顯示圓形黃燈。

  三、圓形綠燈結束後，應接著顯示圓形黃燈。圓形紅燈結束後，不得顯示圓形黃燈。

  四、單一或多重箭頭綠燈結束後，除接著顯示圓形綠燈外，應顯示圓形黃燈。

  行車管制號誌箭頭綠燈之應用原則如左：

  一、與單行道相交之交岔路口號誌宜以箭頭綠燈指示車輛遵行方向，避免轉入單行道逆向

      行駛。

  二、道路某些方向受到管制，或實際上不能行駛時，其交岔路口號誌宜以箭頭綠燈替代圓

      形綠燈，指示車輛遵循方向行駛。

  三、交岔路口進行早開、遲閉等號誌運轉時，可以箭頭綠燈替代圓形綠燈，使在早開、遲

      閉時段中，僅有部分方向車輛可以行駛。

  四、交岔路口准許紅燈右轉，或進行多時相號誌管制時，可增設箭頭綠燈，或以多向箭頭

      綠燈替代圓形綠燈，指示車輛行進方向。

  同一燈面禁止左列燈號同時顯示：

  一、行車管制號誌



  （一）圓形綠燈與圓形黃燈不得並亮。

  （二）圓形紅燈與圓形黃燈不得並亮。

  （三）圓形紅燈與圓形綠燈不得並亮。

  （四）圓形綠燈與箭頭綠燈不得並亮。

  二、行人專用號誌之「站立行人」紅色燈號與「行走行人」綠色燈號不得並亮。

  三、車道管制號誌之叉形紅燈與向下箭頭綠燈不得並亮。

  四、特種閃光號誌之閃光黃燈與閃光紅燈不得並亮。

  前項第一款所列不得並亮之限制，於同方向不同車道之二個以上燈面時亦適用之。但燈面

  經妥善佈設，使駕駛人對其顯示不致產生混淆者，不在此限。

      第五節  號誌控制方法

  行車管制號誌依控制器運轉方式，分為定時、交通感應、及交通調整三種控制方法。並由

  控制器之連結狀況，執行獨立交岔口、路段連鎖或路網連鎖等不同範圍之交通控制。

  定時控制方法，用於交通量穩定或變化有規律之地點，由號誌控制器計時機組之運轉，按

  預定時制表，依序顯示各種燈號。

  交通感應控制方法，用於交通量變化顯著且無規律，或幹支道交通量懸殊之地點，由設於

  道路上之感應器偵測車輛到達狀況，以號誌控制器預設之程序，即時變換燈號。其應用方

  式分為左列兩種：

  一、半交通感應控制：用於幹支道交通量相差懸殊，且支道交通量變化甚大之地點。其感

      應器僅設於支道上。

  二、全交通感應控制：用於幹支道交通量相近但變化甚大且不規律之地點。其感應器設於

      各幹支道上。

  交通調整控制方法，係以偵測器蒐集直行與轉向交通量，及行車速率等交通資料，以計算



  出最佳之控制計畫，使號誌控制能即時反應交通變化，達到交岔路口之通行流量最大、延

  誤與停止次數最少之目的。

  進行號誌連鎖控制時，可依時間空間圖或其他方法計算各號誌之最佳時制與號誌間之最佳

  時差。其依道路交通狀況，以相鄰號誌同亮、迭亮或遞亮等適當方式管制之，並視需要設

  置建議之行車速率告示牌，使車輛能順暢行駛，以提高號誌之管制效率。

      第六節  號誌之佈設

  號誌之設置方式分為柱立式、懸臂式、門架式及懸掛式四種，各類號誌設置高度規定如左

  ：

  一、行車管制號誌

  （一）採用柱立式設於路側者，燈箱底部應高出人行道地面二．四公尺至四六公尺。如無

        人行道，或係設於路中之交通島上者，應以道路中心線之路面為準。

  （二）採用懸臂式、門架式或懸掛式者，為維持車輛之安全淨空，燈箱底部應高出路面四

        ．六公尺至五．六公尺。

  二、行人專用號誌

  （一）行人專用號誌應採用柱立式，其燈箱底部應高出設置地點地面二．一公尺至三公尺

        。

  （二）行人觸動號誌之按鈕應高出設置地點地面一公尺至一．四公尺。

  三、車道管制號誌應採懸臂式、門架式或懸掛式設置，每一獨立之燈面應設置於其指示車

      道之上方，燈箱底部應高出路面四．六公尺至五．六公尺。

  四、行人穿越道號誌與特種閃光號誌之設置高度規定與第一款行車管制號誌同。

  五、鐵硌平交道號誌應採柱立式，燈箱底部應高出地面二．四公尺至四．六公尺。

  行車管制號誌之佈設原則如左：

  一、行車管制號誌至少應有一燈面設於遠端左側，且距近端停止線十公尺以上。如係以柱



      立式設置，宜有二燈面分設於遠端兩側。

  二、近端號誌應靠近停止線設置。

  三、號誌佈設以能使各車道駕駛者均能清楚辨認為原則。路幅寬廣之道路，必要時宜加設

      號誌燈面，並採門架式或懸掛式設置。

  行人專用號誌應配合行車管制號誌運轉，其佈設原則如左：

  一、行人專用號誌應設置於行人穿越道兩端之路邊。路幅較寬廣且設有交通島之道路，得

      視需要於交通島輔設相同之燈面。

  二、行人觸動號誌應指示按鈕位置，並註明使用方法。

  車道管制號誌之佈設原則如左：

  一、車道管制號誌應懸掛於指示車道之上方，其與最近之行車管制號誌間應有適當之間距

      ，且不得與行車管制號誌連鎖使用。

  二、車道管制區間距離較長時，得視需要增設燈面。

  三、收費站之車道管制號誌應設置於收費車道上方。

  各種閃光號誌之佈設原則如左：

  一、鐵路平交道號誌應設置於平交道前，並與平交道近端之鐵軌保持適當之安全淨距。

  二、行人穿越道號誌應靠近停止線設置。

  三、特種閃光號誌設於交岔路口者，其設置方式與行車管制號誌同。幹道應設置閃光黃燈

      ，支道應設置閃光紅燈。設於易肇事路段中者，宜於將近之處設置閃光黃燈。

  號誌桿柱與控制器之佈設，原則上宜設在路側或交通島上不易受撞之位置，避免妨礙視線

  及路面、路肩之正常使用。必要時應有妥善之夜間反光設施或適當之安全防護措施。

  前項控制器之設置位置，並應使執行交通勤務人員手動操縱時易於看到各方向交通情況。



      第七節  設置號誌之必要條件

  道路交通合於左列條件之一者，得設置行車管制號誌：

  一、八小時汽車交通量

  （一）市區街道交岔路口之幹、支道每小時汽車交通量，在平均日中幹、支道交通量同時

        有八小時以上高於左表之規定者。

  （二）郊區道路交岔路口之幹、支道每小時汽車交通量，得以左表之百分之七０計算。

  二、四小時汽車交通量

  （一）市區街道交岔路口之幹、支道每小時汽車交通量，在平均日中幹、支道交通量同時

        有四小時以上高於左表之規定者。

  （二）郊區道路交岔路口之幹、支道每小時汽車交通量，得以左表之百分之七０計算。

  三、尖峯小時汽車交通量

  （一）市區街道交岔路口之幹、支道尖峰小時汽車交通量，在平均日中同時高於左表之規

        定者

  （二）郊區道路交岔路口之幹、支道尖峯小時汽車交通量，得以左表之百分之七０計算。

  四、行人穿越數

  （一）市區街道交岔路口之幹道每小時汽車交通量與行人穿越數，在平均日中同時有八小

        時以上高於左表之規定，且無行人立體穿越設施者。

  （二）市區街道中段之每小時汽車交通量與行人穿越數，在平均日中同時有八小時以上高

        於左表之規定，且附近二００公尺以內無行人立體穿越設施或其他行車管制號誌可

        資管制交通者。

  （三）郊區道路交岔路口或中段之每小時汽車交通量與行人穿越數得以左表之百分之七０

        計算。

  五、學校出入口

      學校出入口附近道路之雙向總和汽車交通量在平均日中二小時內高於八００輛，同此

      二小時內之行人穿越數高於二五０人次，且附近二００公尺以內無行人立體穿越設施

      或其他行車管制號誌可資管制交通者。但依此條件設置行車管制號誌，其每日運作時



      間應予適當之管制。

  六、肇事紀錄

      交通量高於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之百分之八０，且曾發生重大事故，或一年內曾有五

      次以上肇事紀錄，非藉號誌無法防止者。

  七、幹道連鎖

      市區幹道交岔路口間距超過二００公尺，其中間之交岔路口有必要設置號誌以配合相

      鄰號誌運轉而構成連鎖號誌系統者。

  八、路網管制

      市區交岔路口為納入區域交通路網之號誌管制系統，確有需要設置者。

  道路交通合於左列條件之一者，得設置只有紅、綠兩色燈號，或一般之紅、黃、綠三色燈

  號等之行車管制號誌：

  一、道路、橋樑、隧道或匝道等，因施工或其他原因，必須單向管制交通者。

  二、為避免隧道交通發生事故時，車輛繼續進入，使駕駛人遭受危害，而須管制交通者。

  道路交通符合設置行車管制號誌修件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得增設行人專用號誌：

  一、行車管制號誌係依第二百二十六條第四款或第五款之條件設置者。

  二、交岔路口為保障行人及殘障者安全，須設計行人穿越道路之時相者。

  三、行人不易看到行車管制號誌、單行道逆行車方向無行車管制號誌燈面，或其他行車管

      制號誌不適合行人使用者。

  四、交岔路口過於寬闊，路中設有交通島可供行人分段穿越道路者。

  道路交通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依規定裝設各種特種交通號誌：

  一、車道管制號誌

  （一）三車道以上雙向道路，尖峯時間上下行交通量差異甚大，其中一向交通量分佈達雙

        向交通量之百分之六十六以上，且使該方向交通量接近道路容量，需作調撥車道管



        制，以利疏導交通者。

  （二）兩車道之雙向道路，尖峯時間上下交通量差異甚大，其中一向交通量分佈達雙向流

        量之百分之八十五以上，且使該方向交通量接近道路容量，可配合鄰近平行道路改

        為臨時單向行車，以利疏導交通者。

  （三）進出收費場站，有指示收費車道啟閉之必要者。

  （四）其他有設置之必要者。

  二、鐵路平交道號誌

      道路與鐵路平交道者，應設置鐵路平交道號誌。

  三、行人穿越道號誌

      道路中段設有斑馬紋行人穿越道標線者，應設置行人穿越道號誌。

  四、特種閃光號誌

  （一）警告前方為易肇事路段，得設置閃光黃燈。

  （二）交岔路口未達設置行車管制號誌之標準，得於幹道設置閃光黃燈，於支道設置閃光

        紅燈。

      第八節  時制設計之基本原則

  行車管制號誌之時相規定如左：

  一、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可使用二時相：

  （一）設置於三岔路口者。

  （二）設置於左轉車輛不多之四岔路口者。

  （三）設置於無行人專用時相之四岔路口者。

  （四）設置於設有行人專用號誌之非交岔路口者。

  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可使用三時相或四時相：

  （一）設置於五岔路口者。

  （二）設置於左轉車輛特多之四岔路口者，但該路口宜有左轉專用設施配合。

  （三）設置於行人特多須使用行人專用時相之交岔路口者。



  三、設置於道路錯綜、交通繁複之交岔路口者，視需要可使用五時相以上號誌，並得視交

      通情況將不必要之時相予以跳越。

  行車管制號誌設置於左轉車輛較多，且兩向交通流量懸殊之交岔路口者，可使用綠燈早開

  或綠燈遲閉方式處理。

  號誌之燈號變換規定如左：

  一、行車管制號誌之黃色燈號時間得依左表之規定：

  二、行車管制號誌在黃色燈號結束後，應有一秒以上之全紅時間。直行交通之全紅時間宜

      依左表公式計算使車輛能以正常速率，由近端停止線駛過遠端之行人穿越道或路段起

      點。

  三、只有紅、綠兩色燈號之行車管制號誌，應以閃光綠燈取代黃色燈號，其時間長度為五

      秒。如係作為單向輪放管制，在改變遵循方向時，兩向均應顯示紅色燈號，其時間應

      足以清除管制車道內之車輛。

  四、行車管制號誌轉變為閃光號誌時，幹道上號誌應由綠色燈號經過黃色燈號時段轉變為

      閃光黃燈，支道上號誌應由紅燈轉變為閃光紅燈；由閃光號誌轉變為行車管制號誌時

      ，應有三秒全紅時間，再循序轉換。

  五、行人專用號誌在綠色「行走行人」燈號結束前，應有閃光運轉，其閃光時間應適足以

      使已進入道路之行人能以正常速率走完全程或到達可供行人避護之交通島。

  六、行人觸動號誌經行人按鈕後，行車管制號誌應先循序變換為紅燈，行人專用號誌始顯

      示錄燈。

  七、車道管制號誌改變車道為由對向車輛使用時，應於兩向同時顯示叉形紅燈，其時間應

      足以清除管管制車道內之車輛。在叉形紅燈顯示前，宜有五秒之箭頭綠燈閃光運轉，

      使駕駛人能採取因應措施。

  行車管制號誌之啟動及斷電重開，其燈號顯示須先全紅三秒後再循序運轉。



  號誌時制設計之基本規定如左：

  一、行車管制號誌，其時制設計應考慮交岔路口車輛交通量、流向、車速、路況及行人穿

      越數等因素，並以使路口延滯、車輛停等次數、燃料消耗量及廢氣排放量等負效用為

      最小；或使車輛通行有效綠帶寬最大為指標，據以設計時制。

  二、行車管制號誌之週期長度，以三０秒至一二０秒為原則。

  三、特種閃光號誌與行人穿越道號誌，及行車管制號誌與行人專用號誌之閃光操作等，其

      閃爍次數每分鐘為五０至六０次，閃滅交替之時間應相等。

  四、鐵路平交道號誌雙閃紅燈，其閃爍次數每分鐘為四０至五０次。至少在火車駛抵平交

      道前二０秒即應開始顯示。

   第五章  附則

  標誌、標線、號誌之體形、顏色、大小、圖案、字體、反光、照明及設置位置等之設計，

  均應依本規則之規定。如因特殊需要必需增減或變更者，應先報請交通部會同內政部核定

  後公告實施。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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